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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一、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情况分析 

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从 2001 年至 2010

年，我国建筑业总产值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年平均增长率为 22.5%。建筑业增加值占 GDP 的

比重 1980 年达到 4.3%，1990 年达到 4.6%，2000 年达到 5.5%，2010 年达到 6.6%(见图表 1)。

“十二五”期间，全国建筑业总产值、建筑业增加值年均增长将达到 15%以上，建筑业全社

会从业人员达到 4000 万以上，成为吸纳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 

  



但是，建筑业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建筑业发展很大程

度上仍依赖于不断扩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发展模式粗放，工业化、信息化、标准化水平

偏低，管理手段落后；建造资源耗费量大，碳排放量大；多数企业科技研发投入力度较小，

拥有专利技术和专有技术数量少；缺乏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一线从业人员技术水平不高；

建设单位违反法定建设程序、规避招标、虚假招标、任意压缩工期、恶意压价、不严格执行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等情况较为普遍；建筑企业出卖、出借资质，围标、串标、转包、违法

分包情况突出；建设工程各方责任主体不明确，有些施工企业质量安全生产投入不足，施工

现场管理混乱，有些监理企业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部分注册人员执业责任落实不到位，工

程质量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建筑市场、质量安全、标准规范和工程造价等法规制度还不健全，

建筑业发展相关政策不完善；监管手段有待改进，监管力度有待加大；诚实守信的行业自律

机制尚未健全。以技术人员比例来考察，我国建筑业854万正式职工中仅有178万技术人员，

其比例仅为 20%，是排名第一的教育业的四分之一。一方面，建筑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

长，建筑施工面积和建筑施工领域就业均呈现显著增长；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技术人员比例

低、平均技术含量低、资金投人低、低收益高负担、竞争激烈等特点。 

建筑业的这种高增长、低技术含量、高度竞争的状况和特点，直接反映到法院的民事审

判中。 

下面将分析全国法院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情况（见图表 2、图表 3)以及最高人民

法院立案二庭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件审查情况（见图表 4)。 

图表 2 全国法院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统计 

年份 
一审 

案件量 

占全部一审民事

案件比例（％) 

二审 

案件量 

上 诉

率%%) 

二审发改率

③（％) 

一*审调撤

率④（％) 

二 审 调 撤

率%%) 

2005 70129 1.61 14398 20.53 29.91 47.43 18.13 

2006 68243 1.56 14827 21.73 29.49 47.57 19.85 

2007 71528 1.53 15177 21.22 27.23 49.80 21.03 

2008 81357 1.51 17162 21.10 26.35 52.64 21.39 

2009 86418 1.49 19747 22.85 24.72 54.37 23.04 

2010 82460 1.35 19896 24.13 22.96 56.02 23.73 

2011 77490 1.18 18667 24.09 22.90 58.50 24.05 

2012 83448 1.16 19376 23.22 21.20 58.67 23.71 



  

从 2005 年到 2012 年全国一、二审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 

1.一审案件总量基本平稳，占全部民事案件比例下降。从 2005 年至 2012 年，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一审案件量在 7万件到 8.6 万件之间波动。由于一审民事案件从 2005 年的 436 万

件大幅上升到 2012 年的 720 万件，因而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在民事案件中的比例相应地

下降，从 2005 年的 1.61%下降到 2012 年的 1.16%。 

2.上诉率始终高位运行。最低的 2005 年是 20.53%，2010 年、2011 年都超过 24%，而同

期各类案件上诉率不到 10%，这一方面反映出该类案件当事人矛盾较为尖锐，同时也反映出

法院对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标准需要进一步统一。 

3.二审案件总量基本平稳。8年时间内，在 1.4 万件和 1.9 万件之间波动。2009 年以后

持续在 1.9 万件左右。 

4.二审发改率高位运行，但有下降趋势。发改率一直在 21%以上，2005 年达到 29.91%，

而同期民事案件的发改率不到 15%。从 2005 年开始，发改率持续下降，但始终处于高位。

可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实施以后，法律观点渐趋统一，但仍然有不少新问题产生，

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 

5.—、二审调撤率偏低。一审调撤率最高的2012年达到58.67%，最低的2005年为47.43%，

而同期一审民事案件调撤率为60%以上。二审调撤率最高的2011年达到24.05%，最低的2005

年为 18.13%，而同期二审民事案件调撤率在 30%以上。可见，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对当事

人利益攸关，矛盾较大，较难调解。 

 



图表 4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件情况统计 

年份 
建设工程案

件总计 

占全部申请再

审案件比 

裁定 

驳回 

裁定 

再审 
裁定再审率 

裁定 

撤诉 
调解 其他 

调撤 

率 

2009 291 14% 164 92 31.6% 12 4 19 5% 

2010 345 19% 174 129 37.4% 23 10 9 10% 

2011 314 18% 141 112 35.7% 27 26 8 17% 

2012 283 18% 133 79 27.9% 29 15 27 16% 

从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件统计表中，可以看出： 

1.申请再审数量始终处于高位。2010 年、2011 年、2012 年接近全部申请再审案件总量

的五分之一。按照案由来分类，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是立案二庭所有案件类型中数量最多

的。 

2.裁定再审案件数量始终处于高位。立案二庭全部申请再审案件裁定再审的比例是 20%

左右，而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裁定再审的比例 2009 年是 31.6%，2010 年达到 37.4%，2011

年是 35.7%，最低的 2012 年也达到 27.9%。可见，各级法院对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在事实

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分歧较大，有的属于对法律、司法解释的理解不一，有的属于对相关规定

不了解，有的属于对事实没有查清。虽然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合

同法》等法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构建的建筑法律体系基本框架，最高人民法院也于

2004 年出台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但对层出不穷的新类型问题、难点问题、热点问

题，适用法律和裁判标准仍然难以统一。 

3.调撤率比较平稳。立案二庭全部申请再审案件调撤率为 15%左右，2009 年、2010 年，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调撤率偏低，但 2011 年和 2012 年，这类案件的调撤率超过平均调

撤率，达到 17%和 16%。可见，通过法官细致的工作，部分案件可以通过调解等方式加以解

决。 

二、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审判理念探讨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专业性强、行业惯例多、法律关系复杂、审理难点多，与社会公

众利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稳定都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在审理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案件时要坚持以下一些基本理念。 

(一）坚持工程质量第一的审判理念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建设工程涉及千千万万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和财产权益，

不容有失。建筑业市场尚不规范，存在监督管理不到位、内部混乱等薄弱环节，加之竞争激

烈，违规开发项目、围标串标、低于成本价报价、超资质无资质承包、违法分包、转包、挂

靠等现象时有发生；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一些施工者降低工程成本、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导致工程质量不高，“豆腐渣工程”、“楼脆脆”、“楼歪歪”、“楼倒倒”等事件时有发生。2009

年 6 月 27 日，上海市闵行区在建楼盘“莲花河畔景苑”靠近淀浦河一侧的 7号楼向南侧整

体倾倒。2009 年 12 月 8 日，江苏南京市汉中门桥工程南侧主桥人行道 39 根栏杆和北侧主

桥人行道 5 根栏杆立柱根部开裂，北侧引道桥 11 根栏杆立柱根部开裂。2010 年 1 月 3 日，

云南昆明新机场配套引桥工程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在浇筑混凝土时，模板支撑体系发生坍塌，

造成施工作业人员 7 人死亡、8 人重伤。2010 年 1 月 9 日，江苏扬州邗江区彩弘苑二期 7

号楼工程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在卸料平台上转运钢管时，卸料平台发生坍塌，造成施工作业

人员 3 人死亡。2010 年 1 月 12 日，安徽芜湖华强文化科技产业园配送中心工程施工现场，

施工人员在浇筑混凝土时，发生坍塌事故，造成现场作业人员 8人死亡、3人受伤。提高工

程安全质量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科学确定并严格执行合理的工程建设周期；要充分做好规划、

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招标投标、征地拆迁等各阶段的准备工作；要切实加强建设、勘察、

设计、施工、监理全过程安全质量管理；要严格落实有关各方责任，建立各负其责、齐抓共

管的工程安全质量责任约束机制；要建立健全快速有效的应急救援体系；要从实行标准化管

理、严格工程规范、充实监管力量、推动科技进步、加强人员培训等方面，全方位提高重大

工程安全质量的基础保障能力。在审判环节，也要坚持建设工程质量第一的原则，人民法院

要为建设工程质量的全面提高作出努力。 

工程质量强制性标准要严格适用。（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 10 条规定：“建设工程

发包单位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建设单位不得明

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建设工程质量。”对于有

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法院要严格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在案件中严格适用了这一原则。当前出

现的赶工问题，违背了国家关于工期的强制性标准，是出现建设工程质量缺陷的重要原因。

如水泥板结到设计强度需要一定时间，但实务中很多承包方应发包方要求抢工，在少于国家

强制性标准的最低期限情形下开始下一个工序，造成建设工程质量缺陷。在审核鉴定机构作

出的工程造价鉴定、工程质量鉴定意见时，要审核鉴定适用的方法和标准是否符合合同约定，

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强制性标准；国家没有颁布强制性标准的，应当审核是否符合建筑行业

惯例。 



违反涉及保障工程质量规范的合同要依法否定其效力。（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第 1

条和第 4条从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出发，明确五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一是承包人未取得

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是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

企业名义的；三是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四是承包人非法转包建

设工程的；五是承包人违法分包建设工程的。这五类情形可能导致工程质量存在严重隐患，

在审判实践中要严格适用，否定其效力。当然，对（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基本法律规

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也应当适用于建设工程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被认定无效不影响承包方工程质量责任。建设工程合同无效，不影响发包

方按合同约定、承包方出具的质量保修书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请求承包方、分包方以及实际

施工人承担工程质量责任。 

(二）坚持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的审判理念 

建筑业已经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但建筑市场无序竞争激烈。表现在：压价

承揽工程，转包工程，非法分包工程，明招暗定、围标、签订黑白合同，没有资质或者低资

质承揽工程，为承揽工程向有关人员行贿等等。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影响建筑市场的正常

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和建筑产品的质量。为此，中纪委等有关部门成立了中央治理工程建设

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通过整治，要坚决纠正盲目决策、违规审批、监管不力等问题；

严肃查处招标投标过程中明招暗定、围标串标、挂靠借用资质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查找并

纠正在工程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转包和违法

分包等问题；严肃查处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擅自修改工程设计、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等危害工程质量的问题。如黑白合同、转包、违法分包、应招标而未招标等，表面上看都是

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但这些行为背后很可能适用一些所谓的潜规则，严重腐蚀发包公共

工程的国家公务人员，毒化社会风气，增加不合理的支出，也导致工程质量的隐患。作为审

判人员，要了解熟悉行政机关出台的一系列规范建筑市场的规定，在审理建设工程合同案件

时，必须具有全局观念，站在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为国民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司法保障。当然，在民事审判中，特别是在认定合同效力时，应当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

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区分开来，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建设工程合同方

为无效。如果当事人违反了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但不应当影响民事合同的

效力。 

(三）坚持平衡合同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审判理念 

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建设工程合同更要充分体现公平原则，平衡各方当事人的



利益。平衡利益最终将有利于各方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建设工程的质量。 

要合理确定违约金。（合同法》第 114 条第 2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

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

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人民法院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或者过

低，就要考虑行业特点，微利行业与暴利行业计付违约金标准要体现差异。施工行业是微利

行业，2000 年建筑行业利润为 1.9%，2010 年为 3%左右，而 2008 年北京、上海、深圳房地

产行业利润为 20%，房地产涨价期间，甚至超过 100%。承包方在工期、质量方面违约时，应

当承担违约金，但如果裁判结果是承包方承担违约责任后，拿不到工程款，甚至还要倒找，

就有违常理，建筑工人工资权利也难以实现，就会出现社会问题。 

要有条件地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在建筑主材价格暴涨暴跌时，一概适用固定价合同，对

双方都是不公平的，需要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平衡各方利益。 

要保护实际施工人利益。实际施工人的利益受到侵害，会直接造成大量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现象，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远远超出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层面，演变成

一个社会问题，因此需要通过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等制度加以平衡。 

(四）坚持诚实信用的审判理念 

建设工程合同施工、结算、质量保修等环节由于情况比较复杂，周期比较长，变化比较

多，所以双方需要相互协作、相互信赖。（合同法》第 259 条规定，承揽工作需要定作人协

助的，定作人有协助的义务。第 275 条将双方相互协作的内容作为建设工程合同的主要条款。

（民事诉讼法》第 13 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案件过程中，要坚持诚实信用原则，主要表现在： 

1.法院行使审判权要坚持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不光适用于诉讼双方当事人，也

适用于法院。比如，应当回避的情形要主动回避；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不得

强迫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法院不得随意以职权启动工程质量或者

工程价款的鉴定程序，已经启动鉴定程序的，不能简单地不予认定。 

2.当事人在诉讼中要坚持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诉讼中不诚信的行为主要有：滥用举

证权利，伪造、提供虚假证据；隐瞒对方当事人的真实地址，蒙骗法院缺席判决；滥用管辖

异议权、申请回避权、执行异议权，拖延诉讼 

对这些不诚信的行为，要依法予以制裁，法院不能让不诚信的当事人获得额外的利益。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12 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 113 条规定，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

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 111 条规定，对于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的，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隐藏、

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

结的财产的，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

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且可以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

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对于不当使用管辖异议

权、上诉权、申请再审权，故意拖延诉讼，让对方难以实现利益的情形，我国缺少规制的法

律依据。(阿根廷民商诉讼法典》第 45 条规定：“当在诉讼中全输或部分输的当事人被宣告

其在诉讼中的行为鲁莽或恶意时，法官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科加败诉当事人或为其鼓劲的

律师或两者共同承担罚金。其金额相当于诉讼标的的 10%至 30%，或者在 1万到 5000 比索之

间。如果诉讼标的额不明确，应按有利于他方当事人原则确定罚金额。”该条的特点是法官

就案件实体问题裁决后还要裁决诉讼当事人是否诚信，对不诚信者科加罚金，罚金数额与诉

讼标的额挂钩，不仅罚及当事人，而且罚及律师。这些规定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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